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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市场监管局办理的某公司发布绝对化用
语广告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4 年 1 月，开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线索，某公

司网站中产品介绍页面显示有：“目前国内外同行中设计最理想、

最人性化的农业节水灌溉智能化收费控制装置与农业信息化管

理系统。”、“该产品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最佳选用产品。”

等绝对化用语广告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九条

第三款规定。经核查属实，执法人员即责令该公司进行整改，同

时对该公司进行广告有关法律法规辅导，该公司及时改正，将网

站中含有绝对化用语的广告全部删除，同时提供了八份涉案产品

的检验报告，检验结果均为合格。

二、处理结果

在本案中，该公司系初次违法，积极配合执法，及时删除了

违法广告，且企业网站访问量小，社会影响范围小，涉案产品的

检验报告结果合格，符合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
适用通则》第十二条第一款“违法行为轻微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

合考量：……（二）初次违法；……（五）及时中止违法行为；……

（八）涉案产品或者服务合格”的规定，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轻

微。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市场监

督管理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规定及清单的通知》和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发布的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第九条“……初

次在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,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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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行政处罚”、第十条“商品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、自设网站

或者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其他媒介发布的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，

持续时间短或者浏览人数少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，

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……”等规定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

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……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

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”之规定，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对该公司下达了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依法不予行政处

罚，并对该公司进行了合规指导。

三、示范意义

处罚不是目的，教育和规范才是行政执法根本。本案中，市

场监管局精准落实服务型执法，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、优化营商

环境的生动实践：一是践行“处罚与教育结合”理念，执法部门

以责令整改、法规辅导替代简单处罚，既纠正违法又引导企业合

规，彰显执法温度。二是裁量标准精准适用，严格对照省裁量通

则、广告执法指南等规定，从初次违法、及时改正、产品合格、

影响微小等维度论证轻微违法，为基层区分处罚边界提供清晰指

引。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对于轻微违法且及时改正的市场主

体不予行政处罚，明确“合规容错”导向，推动企业将自查自纠

内化为经营自觉，契合中小企业发展需求，有助于营造“包容审

慎、鼓励创新”的市场监管氛围。


